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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有资产公物仓管理模式探索
（绵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）

为加强和规范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，绵阳市建立市级

政府公物仓，开发信息化管理平台，构建资产的统一审批、采购、

管理、调配、处置的全生命周期动态管理模式，实现“规范、高

效、统一、集约”的管理目标。

一、市级公物仓建设背景

（一）规范临时性使用资产的需要。2013 年以来，市级机关

每年使用财政性资金举办大型会议或活动均在 45场次以上。主办

单位每次都购置一批资产，活动结束后，大部分被闲置或归主办

单位所有，待再次需要时又重新购置。增设临时机构也需购置办

公设施设备，机构撤销后大部分资产却处于闲置状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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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完善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机制的需要。当前，大部分

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的采购、使用和处置，仍由各单位自行管

理，具有很大的主观性、随意性，未形成统一、标准、规范的资

产管理制度，部门间调剂配置不畅，造成资产闲置和浪费。公物

仓的设立即是完善资产管理机制的重要手段。

（三）贯彻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规定的需要。从中央八项

规定出台到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《机关事务管理

条例》颁布实施，无一不体现建设节约型机关的重要性。加强行

政事业单位资产配置管理，盘活存量资产，提高资产利用率，对

于降低运行成本建设节约型机关具有重要意义。

二、市级公物仓运行现状

涉及本级党政机关、人民团体、参公事业单位，以及经市委

市政府批准设立的临时机构共享共用的国有资产，由市级公物仓

实施统一审批、统一采购、统一管理、统一调配、统一处置的全

生命周期动态管理。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公物仓具体管理，市

财政局负责面上指导和监督工作。纳入公物仓管理的资产，主要

涵盖使用财政性资金购置、调拨和接受捐赠，用于保障市级单位

公务活动、暂未使用或阶段性使用后闲置的通用类办公物资，包

括使用财政专项资金一次性购置的全市大型活动、重要会议等所

购置的办公物资；决定撤销的临时性工作机构的办公物资；机构

改革撤销、调整合并后剩余的办公物资；其它可供集中保管、统

一调配使用的办公物资等 4类资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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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市级公物仓运行成效

（一）理顺职责、规范流程，发挥了资产管理职能。市机关

事务管理局会同市财政局印发《绵阳市市级政府公物仓管理暂行

办法》，厘清了两个部门公物仓管理权责边界，财政负责指导和

监督公物仓管理工作，机关事务部门负责公物仓物资从采购到处

置的全过程管理。同时，根据资产管理要求，建立标准统一的管

理流程，单位申请—机关事务部门审批—购置（财政审批—政府

采购）—调配—出借—处置（评估—拍卖—上缴国库），逐步规

范公物仓资产购置、调配、出借和处置等环节。

（二）搭建平台、高效管理，提升了资产管理水平。近年来，

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将物联网技术融入资产管理，开发资产管理信

息平台。主要功能：一是实现公物仓资产购置、分发、调拨、维

修、报废全生命周期的痕迹、动态管理，适时更新、发布公物仓

资产数据。二是应用 FRID和电子标签等物联网技术，实现资产信

息唯一性、终生性，资产盘点更高效、更精准。三是探索建立“实

体+虚拟”公物仓，使用单位在信息平台推送本单位闲置未用、可

供调剂的资产，线上线下双线运行，整合资源、节约仓储运输成

本、提高资产管理绩效。

（三）改建仓储、集中保存，提高了资产管理能效。将市红

十字会闲置仓库改建为 400 平方米市级公物仓存储场地，收储了

临时机构撤销等闲置的一批资产，实行专库存放、专人保管。因

人为原因损坏或丢失的资产，由使用单位或责任人负责修复或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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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原值赔偿；自然损耗的，由使用、管理单位说明情况并履行相

关报损、报废手续。以此明晰使用、管理主体责权界限，有效降

低资产保存成本。

（四）统一采购、实适调配，做到了资产共享共用。探索统

一采购方式。实行分散申报、集中审批、统一采购，对纳入统一

采购目录的资产由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分类、分批次统一采购。已

集中采购 3批次 8172 件资产，合计价值 2106.29万元。经与各单

位自行采购对比，仅采购环节就节约经费 44.35万元（见表 1）。

建立完善的统一调配制度。按照“资产共享、循环利用”原则，

对全市行政事业单位通用办公家具和办公设备在不影响正常工作

前提下，优先调剂使用。截至 2021年 6月，通过公物仓统一调配、

出借资产 31批次、600余件（见表 2）。

表 1：分散采购和集中采购费用对比表 单位：万元

项目名称 分散采购 统一采购 减少费用

专家论证费用
（600元/人/次） 22.5 0.9 21.6

专家评审费用
（600元/人/次） 22.5 0.9 21.6

其他费用
（交通费等） 1.2 0.05 1.15

合计 46.2 1.85 44.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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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：办公家具设备调剂使用情况表

年份 调剂（批） 调剂（件） 出借（批） 出借（件）

2016 1 6 3 76

2017 0 0 3 72

2018 2 8 4 102

2019 1 2 2 35

2020 0 0 9 164

2021 0 0 6 138

合计 4 16 27 587

四、完善公物仓建设对策建议

（一）健全政策体系，理顺管理体制。当前，相关部门资产

管理职能存在相互交叉问题，导致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

理相关制度还不完善，需从贯彻《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》

和机关运行保障立法入手，顶层设计完善资产管理职能，厘清权

责关系，为政府公物仓制度建设提供支撑。

（二）创新运作模式，整合社会资源。随着政府公物仓资产

管理范围不断拓展，急需探索市场化资产运作新模式，尝试采取

“管理+租用”模式。对所需办公物资，先从公物仓借用，不足部

分向社会租用；同时专业性强、使用频率低的设施设备，也可面

向社会租用，以降低政府公物仓资产购置、仓储成本，最大限度

减少闲置资产，提高资产利用率。

（三）加大监管力度，强化责任意识。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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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公物仓资产的绩效监管，引入资产损失损坏赔偿机制和资产闲

置浪费问责机制，通过执法、执纪手段介入，堵住国有资产流失

风险点，保障国有资产安全，倒逼使用单位增强资产管理责任意

识，实现对公物仓资产管理、使用绩效的常态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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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主送：省委办公厅，省人大办公厅，省政府办公厅，省政协办公厅。

各市（州）机关事务主管部门，省直各部门。

局领导，机关各处（室）、局属各单位。

抄送：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。

四川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2021年 9月 3日印发

（共印 30份）


